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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者經濟安全保障推動計畫(2021-2025年)           

壹、 緣起： 

依據內政部之統計數據，我國人口快速老化，108

年國民平均壽命為 80.9 歲，並於 107 年正式邁入高齡

社會，預估 115年將進入超高齡社會，即每 5人中就有

1 人為 65歲以上之高齡者。 

隨著我國人口結構快速老化，失智人口明顯增加，

依據全國失智症盛行率調查結果估算，108年底台灣失

智症人口超過 29 萬人。同時，由於我國少子化現象日

趨嚴重，扶養比及扶老比逐年增高，家庭的照顧功能逐

漸式微，造成個人與家庭的照顧壓力日益加重。 

因應失智人口之成長，衛生福利部於 106 年 12 

月公布「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2.0」，

參酌世界衛生組織(WHO)公布之「2017-2025 年全球失

智症行動計畫」，提出將失智症列為公共衛生之優先任

務、提升大眾對失智症之認識及降低失智的風險、健全

診斷、治療及照護，並普及對照顧者的支持協助、及建

置相關資訊蒐集、分析及研究發展等策略，由衛生福利

部結合各部會共同推動失智症防治照護工作，爰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在方案中訂定推動失智友善

金融體系及失智者財務安全保障計畫，希望透過金融相

關措施之推動，保障失智者之資產安全，使失智者免於

被金融剝削。 

貳、 計畫目標： 

保障失智者之經濟安全及提供失智者友善金融環境。  

參、 推動策略： 

一、 推動失智友善金融體系，並規劃與推動失智者財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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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障策略。 

二、 將失智症認識、財產信託及保險等議題納入金融體系

相關宣導內容。 

肆、 具體措施： 

一、 推動失智友善金融體系及失智者財務安全保障策略： 

(一) 為確保高齡者(含失智者)經濟安全之保障，金管會將

持續推動金融機構辦理高齡化保險商品、安養信託商

品及商業型不動產逆向抵押貸款(簡稱以房養老)等業

務： 

1. 高齡化保險商品： 

(1)辦理以全民健保資料庫為基礎之失智症經驗統計研究： 

基於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下稱資料庫）包含失

智症族群醫療紀錄，為利保險業得參考國內失智症族

群之就醫經驗資料，發展完善國人健康安全保障網之

相關商業保險商品，金管會刻進行以該資料庫為基礎

之失智症經驗統計研究，以提供保險業者設計保險商

品定價之參考。 

(2)強化保險業對高齡客戶銷售投資型保險商品之控管： 

適時檢討相關規定，保障高齡消費者之投保權益，

以預防高齡失智者因不當保險招攬或銷售誤導造成

權益受損。 

2. 安養信託： 

為鼓勵業者積極開發符合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需

求之安養信託商品，金管會於 104 年 11 月 10 日發布

「信託業辦理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財產信託評鑑及獎

勵措施」，自 105年度起實施五年。 

為因應高齡社會需求，進一步發展為高齡者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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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作之信託商品，金管會已於 109 年 9 月 1 日發布信

託 2.0計畫，鼓勵業者整合內部資源及對外跨業合作，

提供符合客戶全方位需求之信託商品。使銀行提供之

信託服務，由傳統財產管理，進一步結合安養照護、

醫療服務等功能，針對高齡者實際需求，量身訂作合

適的安養信託商品。失智者亦可透過上述信託機制，

來確保財產安全並專款專用於養老生活所需，使失智

者生活得保有尊嚴。 

3. 以房養老： 

有鑑於我國高齡化及少子化之趨勢，逐漸衍生各

項老年經濟安全議題，包括因退休後之安老費用、疾

病或意外導致之長期看護等需求，金融需求也隨之產

生變化。針對上開趨勢，金管會鼓勵銀行開辦「商業

型以房養老貸款」，在既有社會保險及社會救助體系

外，成為年長者生活經濟保障之補充性措施之一。年

長者辦理以房養老貸款，可確保未來如發生失智情形

時，仍可獲得經濟安全之保障。 

(二) 為防止失智者遭金融剝削，將持續督導金融機構落實

認識客戶政策，及臨櫃關懷提問之防詐騙措施： 

1. 依據「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

法」規定，銀行應建立明確之認識客戶政策及作業程

序，對於受理開戶時有異常情形，且客戶無法提出說

明者，應拒絕客戶開立存款帳戶。另為避免失智者遭

金融詐騙，銀行如察覺客戶申請之交易功能與其年齡

或背景顯不相當，則應對帳戶進行查證及持續進行監

控，以防範金融詐騙案件。 

2. 於臨櫃作業面，依銀行公會所訂之「臨櫃作業關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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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提問參考範本」，要求銀行行員於民眾辦理相關交

易時，詢問辦理動機及目的。銀行如對客戶之智慮能

力有所懷疑或認為有顯屬遭詐騙之情形，金融機構將

協助撥打「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或逕向警方報案，

以減少民眾財產損失。 

3. 對於內政部警政署按月分析之重大財損詐騙案件(含

被害人年齡及詐騙手法)，請銀行公會按月函轉予各

金融機構作為關懷提問之參考，以配合警察機關保障

民眾財產安全。 

(三) 持續督導金融機構依銀行公會「銀行業金融友善服務

準則」(下稱友善服務準則)辦理：依據友善服務準則

規定，金融機構應依不同類別身心障礙人士之需求，

提供適當之友善服務措施，不得有歧視性之行為，並

應設置「無障礙服務櫃台」，優先提供身心障礙人士

各項金融服務，及於營業廳進出口裝設「服務鈴」，

協助引導身心障礙人士辦理各項金融業務等。友善服

務準則可確保失智者充分享有基本權利、平等及合理

便利之友善金融服務。 

(四) 建立友善櫃檯人員獎勵機制：為提升金融機構行員對

身心障礙人士的理解，金融機構總行應負有擬具明確

服務身心障礙人士(如失智者)之流程及標準，並有教

育分行主管及第一線櫃檯人員之責任及義務，金管會

已於 110 年 5 月 26 日函請銀行公會於友善服務準則

內增訂要求會員機構應訂定內部教育訓練計畫，及相

關獎勵方案或措施，對服務身心障礙人士績效優良之

分行或第一線櫃檯人員予以獎勵。 

(五) 將持續加強金融機構監理，督導金融機構落實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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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C、「銀行業金融友善服務準則」，並針對金融機構

對高齡者銷售商品金融剝削案件納入金融檢查，若發

現缺失者將視情節加重裁罰。 

二、 將失智症認識、財產信託及保險等議題納入金融體系宣

導： 

(一) 將失智症認識、財產信託等議題納入相關宣導內容： 

1. 為協助高齡者建立正確消費金融與理財理債觀念，金

管會「走入校園與社區辦理金融知識宣導活動」宣導

對象亦包含高齡者。高齡長者組教材之內容涵蓋「以

房養老」、「安養信託｣、「防止高齡者被金融剝削之相

關措施」及「防詐騙」等內容。 

2. 持續請信託公會辦理安養信託相關宣導，於公會網頁

設置安養信託專區，提供相關資訊供外界查閱參考，

並請信託公會規劃製作宣導短片以辦理於媒體託播

事宜，對高齡者宣導可針對其需求量身訂作合適之安

養信託商品，未來如發生失智情形，仍可獲得財務安

全保障。 

3. 為培養推動信託 2.0 計畫所需人才，信託公會推動之

「高齡金融規劃顧問師」信託專業能力認證制度，已

於其課程單元中納入認識失智症的相關說明。 

4. 金管會業已於 108年督導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撰寫『樂齡生活好聰明』指引教材，提供金管會周邊

單位作為教育宣導教材，並已列入 109、110 年金融

教育宣導重點，避免高齡者遭到金融剝削，並將督請

該中心持續更新案例，及該中心調處、評議案件如有

發現新的高齡者金融剝削爭議類型，應及時告知金管

會研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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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將失智症相關保險議題納入相關宣導內容： 

責成周邊單位辦理保險宣導活動，將失智症相關

保險議題（如滿足所需之醫療照護及經濟安全需求相

關保險商品等）納入宣導。 

 


